
东卫函复〔2025〕191号

（ A ）:类

关于对东莞市政协十四届
四次会议第 20250055号提案答复的函

朱海鹏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强化医护人员支持保障，为健康东莞提供可

持续人才支撑的建议》提案（第 20250055号）已收悉。我局为主

办单位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东莞监管分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教

育局为会办单位。我局高度重视，经认真研究，结合本部门职责，

充分吸纳会办单位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关心医护人员心理健康”的建议

我局高度重视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，依托心理援助热线

（12356）24小时专业心理咨询平台，为存在心理问题的医护人

员提供及时、有效的心理干预。2024年，共接听医护人员来电 206

例，处理医护人员高危来电 9例，并对高危个案跟踪随访，成功

干预率达 100%。同时，组织市心理健康科普讲师团开展专题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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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 350场次，其中医疗机构专场 13场，覆盖医护人员 1500余人

次，重点提升压力管理与心理调适能力。下来，我局将持续开展

心理科普讲座，深入医疗机构宣传心理健康知识，为全市医护人

员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。

二、关于“为医护人员子女提供托管服务”的建议

2023年，我局创新推出“院企合作”普惠托育服务模式，支

持医疗机构与具备资质的托育机构开展合作，为医护人员子女提

供就近、优惠的托育服务。该模式有效降低了医疗卫生机构自办

托育的资金投入压力，提升了市场托育机构的资源利用率，并通

过“医育结合”进一步优化托育服务质量。截至 2024年，全市已

有 135家托育机构参与合作，累计接收医护人员子女 315人。同

时，我市已实现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全覆盖和镇街（园区）暑期托

管全覆盖，寒暑假期间幼儿园也会根据家长需求提供留园托管服

务，切实帮助家长解决了孩子的“接送难”和“看护难”问题，

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医护人员育儿负担。

三、关于“鼓励医护人员参与医疗政策制定”的建议

我局自 2016 年起持续开展高层次医护人才走访联系工作，

通过构建“点对点、面对面”交流机制（含约见交谈、实地走访、

书信往来、电话联系、网络交流、召开座谈会等），累计召开专

题座谈会 300余场，开展谈心交流 6000余人次。走访过程中，深

入了解医护人才工作生活状况，重点听取其对我市卫生健康事业

发展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推进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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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示范引领作用，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体系。

四、关于“明确医护人员权益保护”的建议

为贯彻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 年）》《广

东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》和《东莞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意见》，

紧扣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和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，扎实推进依

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，我局多措并举推进法治建设工作，努力

维护医护人员权益。一是创新培训形式，采取“线上+线下小班”

教学模式组织专题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；二是制定印

发《东莞市卫生健康系统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清单》，

明确要求全体工作人员在完成政治理论学习的基础上，年度业务

及法律培训不少于 60学时；三是 2024年以来重点围绕卫生健康

领域法律法规、业务实务及典型案例等内容开展专题培训，截至

目前已举办 23场次培训，累计培训 3220人次。

五、关于“健全医患纠纷调解机制”的建议

我局立足第三方调解优势，依托东莞市医疗争议专业调解委

员会（市医调委），积极构建医疗纠纷调解机制。截至目前，全

市公立医院 90%以上的医疗纠纷通过市医调委妥善化解，2024年

成功调解结案 930宗，实现“案结、事了、人和”目标，重大医

疗纠纷案件较 2013年下降 90%。同时，依托“12345热线+分级

处置”工作模式，由镇街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矛盾纠纷化解，复

杂案件逐级上报处置。通过组织公立医院分管领导及业务骨干参

与全流程调解培训，全面提升医疗纠纷处置能力，切实维护医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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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合法权益。

六、关于“出台东莞保护医护人员的单行条例”的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：“设

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

际需要，在不同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本省、自治区的地方性

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，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环境保护、历史

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，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

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和《广东省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佛山、韶关、梅州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、

江门、湛江、潮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开始制定地方

性法规的时间的决定》（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公告第 32号），东莞可对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环境保护、历史文

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。但保护医护人员的单行条

例，目前仍不属于我市可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范围，我市无权对该

方面制定地方性法规。

七、关于“普及、推广医护人员人身意外险及医疗责任险”

的建议

我市自 2007年起积极探索公立医院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建设，

并于 2015年全面启动医疗责任保险统保工作，当年 10月即实现

全市公立医院全覆盖，至今已平稳运行 10年。各医疗机构和医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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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可结合实际需求，自主选择适宜的商业保险作为补充保障，

进一步完善职业风险防范体系。

八、关于“建立继续教育平台”的建议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数字政府”建设要求，我局继续医学教育

中心自 2020 年起启动东莞市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继续医学教育管

理系统建设，以“资源共享、一网管控”为理念，构建了“三网

二库”体系（信息发布网、培训网、管理网；继续医学教育数据

库、医疗卫生专家库）。该系统实现了线上线下教育资源整合共

享、学分管理智能化、继教项目全流程监管、专家库建设等功能，

有效提升了继续医学教育质量和管理效能。经过 2022-2025 年的

持续推进，项目于 2025年 4月顺利完成试运行，各子系统运行稳

定，即将与“数字政府”建设项目同步正式上线，为我市医疗卫

生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。

九、关于“提升医护人员社会认可度与职业荣誉感”的建议

在“中国医师节”和“国际护士节”等重要时间节点，我局

系统组织开展走访慰问、公益义诊、典型宣传、学术交流、公益

亮灯等系列主题活动，建立健全常态化关怀激励机制，切实营造

尊医重卫的良好社会氛围。特别是“东莞好医生、东莞好护士”

评选活动，经过多年培育打造，已成为我市弘扬医者仁心、展现

行业风采的重要品牌和城市名片，增强了医护人员职业荣誉感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和支持。我们将通过

本次建议办理工作，持续强化医技人员支持保障，为健康东莞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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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持续人才支撑。

专此答复。

领导签字：张巧利

承办人姓名：王惠斌

联系电话：23280315

东莞市卫生健康局

2025年 7月 10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政府督查室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

